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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1.00 《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527,264,9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29％；反对1,361,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74％；弃权103,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66,4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3801％；反对1,361,1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687％；弃权103,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12％。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527,264,9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29％；反对1,361,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74％；弃权103,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66,4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3801％；反对1,361,1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687％；弃权103,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12％。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527,264,9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29％；反对1,347,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48％；弃权117,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66,4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3801％；反对1,347,1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8379％；弃权117,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820％。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7,357,1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04％；反对1,372,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58,5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5571％；反对1,372,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4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 《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317,1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925％；反对1,372,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58,5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5571％；反对1,372,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4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9.36亿元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办理授信额度项下借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7,357,1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04％；反对1,372,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58,5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5571％；反对1,372,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4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7.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7,000,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29％；反对1,729,7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01,5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1211％；反对1,729,7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87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8.00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公司实收股本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7,357,1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04％；反对1,372,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58,5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5571％；反对1,372,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4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9.00 《关于增补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7,368,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26％；反对1,361,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70,1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8313％；反对1,361,1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6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付静、徐浩诚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